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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7年7月-8月）

	编制完成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外出学习考察政务公开标准化试点创建先进做法和经验；编制我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征求相关单位意见；按要求完成方案上报；组织培训学习，加深全员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理解；完成平台建设技术服务单位的政府采购。


	2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7年9月-2018年5月）

	汇总编制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和规范优化政务公开工作流程，制定我区政务公开标准体系，完成政府网站改版升级和手机移动端、自助终端等开发建设。
	1.召开政务公开标准化试点创建工作动员大会，安排部署具体创建工作。（2017年9月）
2.梳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细化分类政务公开事项，汇总编制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2017年9月-2017年12月）
3.全面梳理和优化政务公开工作流程， 编制我区政务公开标准体系。（2017年9月-2018年5月）
4.按照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政务公开标准化试点创建工作，完成政务网站的设计、改版、升级和手机移动端、自助终端等开发建设，并开始上线运行。（2017年9月-2018年4月）


	3
	第三阶段：试运行阶段（2018年5月）

	对改版后的政府网站进行试运营，并调试。
	各单位对改版后政府网站的各个栏目及服务功能进行试运行，及时对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者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整改。


	

4
	初步评估及动态调整阶段（2018年6月-7月）
	完成试点中期评估工作
	1.邀请自治区政府、包头市政府等上级部门领导、专家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我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评估。
2.根据评估结果， 对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体系及政府网站进行整改。


	
5
	工作总结阶段（2018.8月）

	完成试点创建工作
	总结试点创建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形成试点工作总体报告。




